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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的管教 

Church Discipline 

(來 12:6-8) 

 

 前言 

 

1. 我們不恨罪人，而我們恨罪.  每個人都犯過罪. 

A. 我們犯罪的時候，必須悔改使我們的罪得赦. 

1. 如果一個非基督徒的人不要悔改，他會死在罪中 (約 8:24). 

2. 但是，如果一個基督徒犯罪，不要悔改，其他的基督徒對他有沒有

責任?  有! 

B. 什麼樣的責任呢?  這個講題要討論這個問題. 

2. 保羅吩咐我們彼此督責 (帖後 3:6-15). 

A. 『吩咐』是什麼意思?  意思就是: 我們必須做. 

B. 聖經吩咐我們受浸.  我們必須受浸呢? 

1. 聖經吩咐我們敬拜神.  我們必須做嗎? 

2. 保羅吩咐我們，如果一個基督徒不要悔改的話，不能與他有來往. 

(1) 我們必須遵守聖經所記載的嗎? 

(2) 林前 14:37; 太 28:20; 約 14:15. 

C. 基督的教會好像軍隊一樣 (提後 2:3,4; 弗 6:11-13).  如果軍人不遵守命

令，軍隊怎麼贏呢? 

3. 如果一個基督徒犯罪，我們應該做什麼幫助他悔改，轉過來. 

A. 如果他不要悔改，我們對他怎麼樣? 

B. 我們也要討論這個問題. 

 

I.  怎麼解決弟兄彼此得罪的問題. 

 

A. 耶穌告訴我們怎麼處理弟兄與弟兄得罪的問題 (太 18:15-18). 

1. 再看 18 節.  教會開始以後，所有的基督徒這樣處理得罪的問題. 

2. 所以，如果一個基督徒離開真道，我們必須鼓勵他轉過來 (加 6:1,2; 

雃 5:19,20). 

3. 但是，如果他不願意悔改的話，怎麼辦呢?  我們必須遠離他，不

能跟他有來往 (帖後 3:6,14,15). 

(1) 『遠離』的意思是什麼? (林前 5:9-11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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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所以，如果一個基督徒犯罪而不要悔改，我們不能跟他一起

吃飯，不能跟他一起去玩. 

B.  新約聖經有沒有管教的例子? (徒 5:1-11; 8:13-22; 林前 5:1-13; 提前 

1:19,20). 

 

II.  我們應該遠離什麼樣的基督徒? 

 

A. 如果一個基督徒教錯的道理，使別的基督徒跌倒，我們應該勸他.  其

實他不願意悔改的話，必須遠離他，與他沒有來往 (羅 16:17,18; 路

17:3). 

B. 保羅也告訴我們，我們不能跟這樣的人有來往，交接 (林前 5:9-11). 

C. 帖後 3:6,14,15. 

D. 多 3:10,11.  這樣的人常常傳他自己的道理.  他把自己的道理當作聖經

的道理. 

1. 如果這樣的人不願意停止這樣的言論，我們必須遠離他，不能與他

有來往. 

2. 聖經常常說到分門結黨的人 (林前 11:17-19; 羅 2:8; 加 5:20). 

E. 提前 6:3-5; 約二 1:9-11.  我們也應該遠離這種人. 

 

III.  我們為什麼必須勸跌倒的基督徒呢? 

 

A. 如果一個基督徒跌倒，不悔改的話，他一定下地獄去 (彼後2:20-22).  所

以，因為我們愛他，必須勸他悔改. 

B. 我們勸他因為罪人可能會影響其他的基督徒 (林前 5:6-8). 

C. 勸人時，使我們自己檢查自己 (提前 5:20). 

D. 如果罪在教會中，教會不能完全成功 (書 7:13). 

E. 我們勸跌倒的基督徒讓他覺得羞愧 (帖後 3:14,15). 

F. 聖經很清楚的吩咐我們必須幫助跌倒的基督徒，使他悔改. 

1. 不要悔改的話，必須遠離他，不能跟他有來往. 

2. 來往的意思是什麼?  意思就是:  不能跟這種人一起做事 (羅

16:17; 帖後 3:14; 林前 5:11). 

G.  但是，如果一個跌倒的基督徒悔改的話，那個時候再開始有來往 (林後 

2:6-8). 

H.  我們應該記得:  因為我們愛跌倒基督徒的心，所以我們勸他.  再說: 

    不是因為我們恨他，而是因為我們愛他的心. 

 



 3

IV.  基督徒可以彼此作什麼免得跌倒. 

 

A. 『彼此幫忙』(林前 12:12-26). 

B. 『彼此相愛』(約一 3:14,16). 

C. 如果我們自己謹慎，而且看顧弟兄姊妹，可以免得跌倒 (林前 10:12;   

來 3:12). 

D. 『彼此相顧』(來 10:24).  我們應該鼓勵人繼續按着神的旨意去做. 

E. 如果我們參加每一次的聚會，一定會幫助我們免得跌倒 (來 10:25). 

1. 參加聚會是很好的習慣.  神吩咐我們參加聚會因為祂知道這個方

法幫助我們免得跌倒. 

2. 『故意犯罪』(來 10:26). 

F. 『彼此認罪』(雃 5:16).  如果我們為弟兄姊妹禱告，也幫助我們免得跌

倒. 

 

結論 

 

1.  這個講題很重要，我們必須按着聖經的道理去作. 

2.  做這種事，不能偏待人 (提前 5:20,21; 徒 10:34,35). 

3.  這種事是很難做的事情，但是因為神吩咐我們做，所以我們必須做. 

4.  邀請. 

 


